
106年4月份建議事項改善意見表 
 

受理日期  106/4/17 

建議類別  優客信箱 

反應意見  天氣若太熱(達 28度)，可否開冷氣，以便消暑氣。 

處理情形  
處理情形如下： 

感謝台端來函建議，本所配合「桃園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

學校配合四省專案執行及成效考核計畫」，每年用電量以

負成長為原則，但為提供民眾舒適、涼爽洽公環境，日後

將視情況機動調整開放時間。 

 

謝謝台端建言。 

祝 吉祥如意 

 

服務人員  蔡一仁 

結案日期  106/4/18 

 


